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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14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14年5月15日—2014年5月16日，其中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16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http://wltp.cninfo.com.cn，下同）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

月15日下午15:00至2014年5月1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先生

5、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372人，

代表股份数286,215,0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0%。 其中参

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股份数264,455,1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有362人，代表股份数21,759,8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股东大会情况。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时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74,766,6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0%；

反对5,228,9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

弃权6,219,4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74,733,9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9%；

反对5,273,9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

弃权6,207,1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74,766,6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0%；

反对5,228,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

弃权6,219,4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同意274,576,8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

反对5,402,6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

弃权6,235,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273,516,9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6%；

反对10,021,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

弃权2,676,1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74,576,8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

反对5,228,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

弃权6,409,2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所持215,514,397股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包括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

同意59,062,4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4%；

反对5,285,6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

弃权6,352,5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2、律师姓名：王丽颖、杨姗姗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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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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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

2014-015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14年5月

16日（星期五）上午9:00在平顶山市平安大厦会议中心召开；网络投票时

间为2014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66,425,25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7.8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546,58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2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银志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15人，

出席12人，董事张金常先生、陈寒秋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独立董事唐建新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9人，

出席3人，监事赵海龙先生、于泽阳先生、林东先生、王晓明先生及职工监

事杜国燕先生、武豪先生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黄爱军

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向阳先生、程伟先生、康国峰先生、陈林清

先生及财务总监王启山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有表决权的股东以现场方式或通过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方式进行投票表决，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经合并统

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2013

年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告

；

1366557101 99.97 60283 0.00 354456 0.03

是

2

2013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告

；

1366479101 99.96 60283 0.00 432456 0.04

是

3

2013

年度 财 务 决 算 报

告

；

1366485354 99.96 54030 0.00 432456 0.04

是

4

2013

年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

1366479101 99.96 109083 0.01 383656 0.03

是

5

2013

年年度报告

（

正文

及摘要

）；

1366479101 99.96 60283 0.00 432456 0.04

是

6

关于

2013

年 日 常 关 联

交易执 行 情 况 及

2014

年发生额预计情况的

议案

；

36106747 98.67 54030 0.15 432456 1.18

是

7

关于聘 任

2014

年 度 审

计机构的议案

；

1366485354 99.96 54030 0.00 432456 0.04

是

8

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

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

案

；

36106747 98.67 359686 0.98 126800 0.35

是

9

关于修订公司

《

关联交

易控制与决策制度

》

的

议案

；

36052897 98.52 107880 0.29 432456 1.19

是

注：第6项议案《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4年发生额

预计情况的议案》、第8项议案《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

议案》、第9项议案《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控制与决策制度>的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其持有公司1,325,026,750股回避表决；河南省平禹铁

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2,199,197股回避表决；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为公司关联股东， 其持有公司2,070,202

股回避表决；平顶山制革厂为公司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1,082,458股回

避表决。

同时， 独立董事安景文先生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汇报

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卢钢、蒋鹂然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与会议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

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作为平顶山天安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平煤股份” ）之特聘法律顾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

“《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指派卢钢律师、蒋

鹂然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上午9时在河南省平顶山

市民主路2号平安大厦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现

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公司其他公告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公告。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及证

言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4年4月22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刊登了《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4年5月16日上午9时在河南省

平顶山市民主路2号平安大厦召开。

本所律师经审查认为，公司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刊登日期

距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业已超过二十日，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

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审议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

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

股东的登记办法等；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审议2013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6、审议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4年发生额预计情

况的议案

7、审议关于聘任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控制与决策制度》的议案

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经审查，以上议案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并已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议案内容已充分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关于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应为：

1、截止2014年5月9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持

有公司股份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本所见证律师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股份1,366,425,25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

57.87%。 另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本所律师及

其他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人员参加。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人员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

决程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

了逐项投票表决，其中关联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朝川矿、平顶山制革厂、河

南平禹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对《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4

年发生额预计情况的议案》、《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控制与决策制度>的议案》的表决予以回

避。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和本所律师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所有议案均获有效

表决通过。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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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16日采用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在公司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21,875,02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6.2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32,101,19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35%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

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6人、监事3人，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董事会工作报告

221,462,372 99.81 77,748 0.04 334,902 0.15

是

2

监事会工作报告

221,400,122 99.79 139,998 0.06 334,902 0.15

是

3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221,462,372 99.81 77,748 0.04 334,902 0.15

是

4

公司

2013

年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221,462,372 99.81 77,748 0.04 334,902 0.15

是

5

公司

2013

年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

221,470,372 99.82 399,650 0.18 5,000 0.00

是

6

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

述职报告

221,462,372 99.81 77,748 0.04 334,902 0.15

是

7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21,462,372 99.81 77,748 0.04 334,902 0.15

是

8

关于制订公司

《

未来三

年

（

2014

年

-2016

年

）

股

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221,462,372 99.81 77,748 0.04 334,902 0.15

是

9

关于增补一名独立董

事的议案

221,461,472 99.81 77,748 0.04 335,802 0.15

是

10

关于

2014

年度为控股子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

议案

221,399,222 99.79 140,898 0.06 334,902 0.15

是

11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

221,461,472 99.81 77,748 0.04 335,802 0.15

是

12

关于聘用

2014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221,461,472 99.81 77,748 0.04 335,802 0.15

是

议案5和议案7，均为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二项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议案5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该区段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该区段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该区段

弃权比例

（

%

）

持股

1%

以下

20,624,370 98.08 399,650 1.90 5,000 0.02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市

值

50

万元以上

（

含

50

万

）

20,509,970 98.46 320,702 1.54 0 0.00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市

值

50

万元以下

114,400 57.68 78,948 39.80 5,000 2.52

持股

1%-5%

（

含

1%

）

30,956,963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5%

以上

（

含

5%

）

169,889,039 100.00 0 0.00 0 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张贞东律师和赵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

《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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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5月6日以书面和传真形

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年5月16日在公司28楼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并作出决议。 公司董事6名，参与表决董事6名。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

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调整后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组成如

下：

1、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延喜，委员：林英士、葛郁。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英士，委员：李延喜、李宁。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延喜，委员：林英士、李宁。

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6日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张贞东律师、赵妍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13年度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

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如下文件：

1. 公司现行的《公司章程》；

2. 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董事会决议》；

3. 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

凭证资料；

5.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审查上述文件的过程中，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

1. 其已经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其提供的全部资料、文件；

2. 其已经向本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文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和被认可的，不存在任何可

能误导的情况，且该等资料、文件之副本、复印件及电子文本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和一致；

3. 其已经向本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文件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4. 其已经向本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文件上的签名、印鉴及公章均是真实、有效并经合法

授权的。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

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本所律师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过了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并于2014年4月2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等媒体上刊载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议题、会议出席对象、现场会议登记方法、网络

投票程序及其他事项。 同时，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

进行了充分披露。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 现场会议于2014年5月16日下午14时在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1号成大大厦会议室如

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网络投票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时

间为2014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及下午13:00-15: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内容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

容与会议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6名，代表股

份189,773,82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9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为2014

年5月9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

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信息确认，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名，代表股份32,101,1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5%。

3.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的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

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关于召开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列入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表决时分别进行了点票、计

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了网络投票。

根据现场会议的表决结果以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网络投票表决

结果统计数，本次股东大会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 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62,3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1%；反对票77,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弃权票334,9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2. 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00,12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反对票139,9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6%；弃权票334,902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3.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62,3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1%；反对票77,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弃权票334,9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4. 公司201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62,3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1%；反对票77,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弃权票334,9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5. 公司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70,3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2%；反对票399,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8%；弃权票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

6. 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62,3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1%；反对票77,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弃权票334,9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62,3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1%；反对票77,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弃权票334,9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8. 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14年-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62,3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1%；反对票77,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弃权票334,9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9. 关于增补一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61,4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1%；反对票77,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弃权票335,8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10.关于2014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399,22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反对票140,8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6%；弃权票334,902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11.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61,4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1%；反对票77,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弃权票335,8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12.关于聘用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221,461,47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1%；反对票77,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弃权票335,8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5%。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经办律师：

张 贞 东

赵 妍

负责人：

王 恩 群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

2014年05月16日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年期届满

与基金份额转换的提示性公告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于2011年5

月23日生效，生效之日起3年内，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富国天盈

分级债券，基金代码：161015，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划分为富国天盈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天盈A份额（基金份额简称：天盈A，基金代码：161016）和富国天盈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天盈B份额（基金份额简称：天盈B，场内简称：天盈B，基金代码：

150041）两级份额，其中天盈B还可以在场内进行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3年期届

满，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

式基金（LOF）。

2014年5月23日《基金合同》已生效满3年，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4年4月9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发布了《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3年

期届满与基金份额转换的公告》。 为了保障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现发布本基金3年期届

满与基金份额转换的提示性公告。

（一）基金转型后的基金存续形式

转型后基金名称变更为“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 天盈A、天盈B的

基金份额将以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转换后的

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经向深交所申请后上市。

（二）基金转型时天盈A的处理方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3年期届满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天盈A份

额赎回、或是转入“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 投资者不作选择的，其持有

的天盈A份额将被默认为转入“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份额。

基金管理人决定，2014年5月22日为天盈A份额的最后开放赎回申请日。 天盈 A�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作出选择赎回天盈 A份额或是不选择赎回天盈 A份额。 投资者不选择

赎回天盈A份额的，其持有的天盈A份额将于2014年5月23日日终转换后被默认为转入“富

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份额。 天盈A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届时公告规定

的时间内按照公告规定的方式作出选择申请。

（三）基金转型时的份额转换规则

1、份额转换基准日

本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为2014年5月23日。

2、份额转换方式

在份额转换基准日，本基金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元。

在份额转换基准日日终，以份额转换后1.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天盈A、天盈

B�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

份额转换计算公式：

天盈A份额（或天盈B�份额）的转换比率＝份额转换基准日天盈A（或天盈B）的基金

份额净值/1.000

天盈A（或天盈B）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后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基金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前天盈A（或天盈B）的份额数×天盈A份额（或天盈B� 份额）的转

换比率

在进行份额转换时，天盈A、天盈B的场外份额将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场外

份额，且均登记在注册登记系统下；天盈B的场内份额将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场

内份额，仍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下。

在实施基金份额转换时，天盈A份额（或天盈B份额）的转换比率、天盈A（或天盈B）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后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

发布的相关公告。

3、份额转换后的基金运作

天盈A、天盈B�的份额全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之日起30日内，本基金

将上市交易，并接受场外与场内申购和赎回。 份额转换后本基金上市交易、开始办理申购与

赎回的具体日期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基金转型后基金的投资管理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3年期届满，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

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理念、投资范围、投资限制、投资管理程序等将

保持不变。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请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

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7日

长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集中申购结果暨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长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以下简称 “本基

金” ）是经原同益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同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备案的回

函》（基金部函[2014]）150号）备案，由原基金同益转型而成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本基金自2014年4月14日至2014年5月9日开放集中申购，集中申购工作已顺利

结束。

一、本基金集中申购结果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本基金最终确认的有效净申

购金额为686,467,684.84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686,467,684.84份；申购款项在

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182,782.70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182,

782.70份。 本次集中申购所有资金已于2014年5月14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

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长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集中申购有效申购户数为4840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发售面值1.00元人民

币计算， 本次集中申购有效净申购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686,

650,467.54份，已分别计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 其中，本基金基金管理人用固有资金集中申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为0.00份，

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0.00%；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集中申购持有的基金

份额总额为988.48份，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0.0001%；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集中申购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00份；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00份。

二、原基金同益转换所得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折算结果

根据《长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关于同益证券投资基金转换所得长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等相关规定，基金管理人以2014年5月14日作为基金

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由原基金同益转型所得的本基金基金份

额进行折算与变更登记。 现将份额折算结果公告如下：

折算前由原基金同

益

转换得到的本基金

份额数

（

单位

：

份

）

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份

）

折算后本基

金

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份

）

基金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

本基金份额数

（

单位

：

份

）

2,000,000,000.00

1.000821371

1.000 1

：

1.000821371 2,001,642,742.00

其中，折算基准日本基金份额净值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第9位；

折算后本基金基金份额数采用截尾的方式保留到整数， 所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资

产。 上述份额折算结果已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对各持有人持有的由原基金同益转换得到的

本基金份额进行了折算。 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

数额将发生调整，基金份额折算对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对折算

后的份额进行了变更登记，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最终确认的数据为

准。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份额变更登记后，持有人可查询经注册登

记机构确认的折算后的本基金份额。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详情，请登陆基金管理人官网：www.csfunds.com.cn或者拨

打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400-888-2666、010-62350088。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7日


